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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艺术学院委员会宣传部

山艺宣函〔2021〕36 号

关于表彰“学习强国”平台学习标兵的通报

各二级党组织：

为进一步激发学校全体党员对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的学习

热情，巩固学习成效，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，根据“学习

强国”学习平台 11 月 30 日总积分情况，经学校党委同意，党委

宣传部决定授予梁汝安等总积分前 30 名的同志“‘学习强国’平

台学习标兵”称号，并予以表彰奖励。

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、再接再厉，在政治理论学习

教育中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广大师生党员

要以学习标兵为标杆，把通过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感悟思想伟

力、强化理论武装作为每日必修课，全面提高政治素养、理论修

养和工作能力，推动平台在理论武装、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教

育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

附：“学习强国”平台学习标兵名单

党委宣传部

2021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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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“学习强国”平台学习标兵名单
（共 30 人，以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 11 月 30 日总积分为序）

梁汝安（机关党委） 苏茂兴（机关党委）

郑华丽（机关党委） 臧少杰（机关党委）

刘 霞（艺术管理学院党总支） 王茜慧（设计学院党委）

李林峰（音乐学院党委） 崔晓君（机关党委）

姜 华（机关党委） 颜 峰（机关党委）

孔 亮（机关党委） 张元文（机关党委）

高明武（机关党委） 陈贵玲（艺术管理学院党总支）

梁 静（国际艺术交流学院党总支）王 涛（现代音乐学院党总支）

盛作文（机关党委） 纪军郁（美术学院党委）

孟庆波（机关党委） 张 琰（机关党委）

于景泽（机关党委） 高倩佳慧（传媒学院党委）

谢 芬（机关党委） 王 娟（离退休党委）

胡春景（机关党委） 袁照军（艺术管理学院党总支）

李镇旭（电影学院党总支） 孙春波（机关党委）

井 燕（机关党委） 唐月民（艺术管理学院党总支）


